附件1

兴安县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标准（试行）
督查单位：                       督查日期：                     督查人员：  
	项目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得分
	扣分  原因

	组织
管理
27分
	2
	制度建设
	成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领导小组、技术指导小组和绩效考核小组，得1分；相应工作职责和制度齐全，得1分。
	查阅相关工作资料
	
	

	
	2
	制定家庭医生团队工作相关制度和职责
	有家庭医生团队工作制度和职责得1分；有相关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得1分。
	查看机构文件资料
	
	

	
	2
	合理配备家庭医生团队
	根据机构服务人口按要求组成服务团队，服务团队辖区全覆盖得2分。
	查看机构上墙服务团队数量及全覆盖情况
	
	

	
	8
	制定绩效考核方案，有日常督查质控机制
	有单位绩效考核方案，有团队成员绩效考核方案，得3分；有具体考核记录，得2分；考核结果与绩效分配挂钩得3分（至少每季度开展1次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考核）。
	查看机构绩效考核相关资料，每个团队绩效考核记录资料（含团队成员绩效收入发放表）
	
	

	
	6
	制定团队内部工作计划并记录日常服务工作
	制定团队内部职责分工、工作计划得2分；有团队上门服务计划、日常排班表得2分；有团队日常服务记录和工作小结得2分。
	随机抽取团队人员访谈，工作计划及服务记录真实性，凡是不真实的，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开展签约服务相关宣传活动
	组织开展签约服务宣传活动，在社区、村屯及机构公示家庭医生姓名及其服务团队名称、联系方式、内容等。机构内显著位置有规范的公示得1分；社区（居委会）、村屯等公示家庭医生姓名及其服务团队名称、联系方式、内容并全覆盖，符合得1分。
	查看机构内公示牌及全部辖区公示牌（可照片核实）
	
	

	
	5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上级通报存在问题有整改方案、组织领导、整改措施等，得2分。对存在问题整改完成的得3分。对上一次通报存在问题在下次检查或暗访中仍存在，每一个问题扣1分，扣完为止。
	查看整改工作台账资料
	
	

	项目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考核方法
	得分
	扣分  原因

	签约服务

数量
8分
	4
	辖区常住居民签约率
	签约人数占区域常住人口数的比例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得4分，每降低1%扣0.5分，扣完为止。
	实地核查
	
	

	
	4
	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
	重点人群签约人数占辖区常住重点人群人口数的比例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得4分，每降低1%扣0.5分，扣完为止。
	实地核查
	
	

	签约服务质量45分
	25
	重点人群履约率
	主要体现连续服务（如健康状况密切跟踪，不良生活方式和不良遵医行为及时干预，健康档案、年度体检表、随访表、门诊服务记录及时更新等），每年服务记录按国家相关服务要求执行。按国家相关要求完成服务记录，得25分；每少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查实虚假履约的，倒扣1分。
	抽查30份重点人群签约协议服务真实性，本项可以有负分，如是负分，在总分扣减。
	
	

	
	16
	一般人群履约率
	每年至少有一次相关服务记录。按要求完成相关服务记录，得16分；每份协议不达标扣1分，扣完为止。查证核实虚假履约的倒扣1分。
	抽查20份非重点人群签约协议服务真实性，本项可以有负分，如是负分，在总分扣减。
	
	

	
	4
	医保政策宣传
	有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政策宣传。
	抽查宣传材料和记录
	
	

	签约服务效果（10分）
	10
	签约居民服务知晓率
	随机抽查15名重点人群签约居民，现场或电话核实，签约居民对是否签约、对签约医生和服务内容的知晓情况。签约居民服务知晓率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得10分，低于要求值的，得分=（实际值/要求值）×10分
	现场或电话核实
	
	

	签约服务满意度
（10分）
	5
	居民续签意愿
	居民续签率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得5分，低于要求值的，得分=（实际值/要求值）×5分
	现场或电话核实
	
	

	
	5
	签约居民满意度
	签约居民满意度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得5分，低于要求值的，得分=（实际值/要求值）×5分
	现场或电话核实
	
	


附件2

兴安县村卫生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标准（试行）

	项目  名称
	考核标准
	得分
	扣分  原因

	
	考核分值   （总分100分）
	考核细则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0分
	现场查阅登记本、花名册，完成工作任务（普通人群签约率30%以上，特扶对象签约率100%，重点人群完成签约率80%以上）。有登记本且登记完整的得2.5分，不完整的每项扣0.5分；有花名册且登记完整的得2.5分，花名册不完整的每项扣0.5分；各类人群签约率均达标的得15分，未达标的按比例得分。
	
	

	
	20分
	已签约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100%，建档工作台账。查看10名签约居民，每少建档1名扣2分，依次类推，扣完为止。
	
	

	
	5分
	按照双向转诊制度，做好逐级转诊登记工作。查看转诊登记本，全年无转诊病人的，此项不得分。每少登记1次扣1分，依次类推，扣完为止。 
	
	

	
	25分
	按签约服务协议，履行基础和个性化服务项目内容，签约1户履约1户且做好登记。查看10本签约服务手册，每少履约1户扣3分，登记不全的每户扣1分。
	
	

	
	20分
	按规范要求做好贫困人口签约、履约、宣传、公示等工作（贫困人口完成签约率100%，每签约1户履约1户）。现场查看工作台账和入户调查10户，全部签约履约且登记完整的得10分，每少1户扣1分，登记不完整的每项扣0.5分；按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并有资料备查的得4分，无相关资料的扣2分；按要求做好公示并有佐证资料可查的得4分，检查时发现公示牌未张贴的扣2分，无佐证资料可查的扣2分；按要求做好其他相关贫困人口签约工作的得2分，否则此项不得分。
	
	

	
	10分
	做好各级部门（国家、自治区、市县）迎检工作，抽检中没有被扣分的得10分。每次抽检中发现问题被扣分的，每次每项扣1分，依次类推，扣完为止。每次检查暗访通报问题未整改的，每个问题扣1分，扣完为止。
	
	


督查单位：                       督查日期：                     督查人员：  
附件3
兴安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质量调查表（参考）
  机构/团队：              抽查居民：           电话：
 一、居民签约服务知晓率（答对2道及以上算知晓）
1、请问您与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签约了吗？
A．签了         B.没签            C.不知道
2、请问您知道您的签约医生吗？（根据居民回答，核对协议书内容，判断居民是否回答正确）
A．知道（回答正确）         B.不知道（回答错误）
3、您知道签约服务的内容吗？（回答正确2个及以上内容即算知道）
A．知道（回答2项及以上）     B.不知道（回答少于或等于1项）
    二、居民满意度调查
您对签约医生（团队）为您提供的服务满意吗？
A．满意         B.基本满意         C.不满意
